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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MAN SACHS FUNDS III 

可變資本投資公司 

註冊辦公室：80, route d’Esch – L-1470 Luxembourg 

R.C.S. Luxembourg – B 44.873 

（「本公司」） 

 

股東通知 

 

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通知本公司之股東（「股東」），其將對本公司之公開說

明書（「公開說明書」）進行之修訂，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1. 針對「高盛氣候與環境永續基金（原名稱：NN （L） 氣候與環境永續基金）」（「影響

力股票型子基金（Impact Equity Sub-Funds）」）新增正式指標 

 

目前的參考指數 MSCI ACWI（NR）將被新增為影響力股票型子基金之正式指標，以衡量這

些子基金的績效。爰修訂此等子基金之投資目標及政策（「IOP」），以規定於數年期間衡

量，子基金之目標為績效優於 MSCI ACWI（NR）。茲進一步規定 MSCI ACWI（NR）並不

用於建立投資組合，而僅用於衡量績效之目的，且此等子基金及 MSCI ACWI（NR）之績效

可能存在重大偏差。 

 

加入 MSCI ACWI（NR）作為正式基準指標將提高投資人衡量績效之透明度，且不會改變影

響力股票型子基金（Impact Equity Sub-Funds）之管理方式。影響力股票型子基金之進一步

變更詳見本通知第 3.2.3 點。 

 

2. 關於適用若干投資排除之修訂 

 

作為將 Goldman Sachs Asset Management B.V.及 Goldman Sachs Group, Inc.投資方法調整一致

之一環，茲將於產品層面（而非本公司層面）持續評估及適用若干投資之排除及限制觀點。 

 

此等排除涉及對參與以下活動之公司之投資，包括但不限於爭議性武器之發展、生產、維修

或交易、菸草產品生產、燃料煤開採及/或油砂產製。 

 

上述排除今後將不適用於不符合歐盟永續金融規範（「SFDR」）第 8 條，也不符合第 9 條

之子基金。從監理角度觀之，ESG相關限制將繼續適用於本公司之所有子基金。 

 

3. 股票型子基金之修訂 

 

作為將 Goldman Sachs Asset Management B.V.及 Goldman Sachs Group, Inc.投資方法調整一致

之一環，為促進此過程並將更廣泛集團投資組合中之主要 ESG 術語調整一致，將對以下子

基金群組進行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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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文詳述，預期之變更需要對相關子基金之公開說明書及/或 PCD（即締約前揭露事項） 

進行修正，其可參酌自 2024年 3月 1日起生效之公開說明書。 

 

3.1. 針對「高盛新興市場增強股票基金(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之境外基

金 )（原名稱：NN （L）  新興市場增強股票基金）」（「增強股票型子基金

(Enhanced Index Sustainable Equity Sub-Funds)」）之修訂 

 

作為上述 3.所載投資方法調整一致之一環，增強股票型子基金將進行變更。就現行提倡之環

境/社會特徵、永續性指標及拘束性要素之原文，會進行以下變更。 

 

排除及限制的看法會持續在產品層面進行適當之評估及執行。排除條款將不會再詳盡列出，

取而代之是以一組具代表性的一致排除項目和產品層面允許附加之額外限制取代。對「皮革

及特種毛皮」相關活動的限制將被取消。 

 

此外，廢棄物強度評分從正在推廣的 環境/社會特徵、永續性指標和限制要素中刪除。廢棄

物強度納入於投資過程中的重大性基礎與 ESG 之整合來衡量，現已涵蓋於投資策略描述中，

以提供產品特定指標的持續透明度。 

 

除此之外，增強股票型子基金的 PCD 中資產配置問題中所示之與環境/社會特徵一致之投資

百分比，會調整為與環境/社會特徵一致之投資之 90%（相對於目前之 95%），並且估計

10%之投資不用於促進環境/社會特徵（相對於目前之 5%）。永續投資之比例保持不變，仍

為 20%。因此，與環境/社會不一致之非永續投資之部份將從 75%降至 70%。 

 

最後，為釐清目的，於與「#2 其他」中之投資相關之答案中會提及約當現金。 

 

3.2. 針對基本股票子基金之修正 

 

作為上述 3.所載投資方法一致調整之一環，以下子基金亦將進行變更： 

 

SFDR第 8條之子基金： 

 

高盛歐洲股票基金（原名稱：NN （L） 歐洲股票基金） 

高盛全球永續股票基金（原名稱：NN （L） 全球永續股票基金） 

高盛歐元高股息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原名稱：NN （L） 歐元高股息基

金） 

（合稱「SFDR第 8條之子基金」） 

 

SFDR第 9條之子基金： 

 

高盛氣候與環境永續基金（原名稱：NN（L）氣候與環境永續基金） 

高盛環球社會影響力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原名稱：NN（L）永續智慧經濟

基金、高盛永續智慧經濟基金） 

高盛全球機會股票基金（原名稱：NN （L） 全球機會股票基金） 

（合稱「SFDR第 9條之子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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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公開說明書之變更 

 

- 以下列出之 SFDR 第 8 條及第 9 條之子基金既不投資，亦無意投資於俄羅斯市場。因此，

投資該市場之可能性已自投資政策及目標中移除。 

 

高盛全球永續股票基金（原名稱：NN （L） 全球永續股票基金） 

高盛歐洲股票基金（原名稱：NN （L） 歐洲股票基金） 

高盛全球機會股票基金（原名稱：NN （L） 全球機會股票基金） 

高盛氣候與環境永續基金（原名稱：NN（L）氣候與環境永續基金） 

 

- 為了強調對環境影響的持續關注，高盛氣候與環境永續基金（原名稱：NN（L）氣候與

環境永續基金）的投資政策和目標中刪除了「社會」影響的提及。 

 

- 以下句子新增至高盛全球機會股票基金（原名稱：NN （L） 全球機會股票基金）之投資

政策及目標中，以在影響力股票型子基金範圍內就公開說明書中之用語調整一致。 

 

「本子基金採用影響力投資方式。」 
 

此等變更並不意味著子基金管理方式之變更。 

 

 3.2.2 SFDR第 8條之子基金之 PCD之變更 

 

作為上述 3.所載投資方法進一步一致調整之一環，將對第 8 條子基金進行變更。針對正在提

倡之環境/社會特徵、永續性指標及拘束性要素之原文進行了以下變更。 

 

對排除及限制之觀點將視情況持續於產品層面適當地進行評估及執行。排除條款將不再詳盡

列出，取而代之為一組產品層面具代表性之一致性排除及允許之附加限制。 

 

對於高盛全球永續股票基金（原名稱：NN （L） 全球永續股票基金）將藉由取消對「皮革

及特種毛皮」相關活動之限制以及引入產品特定限制(例如”營利性監獄”)，調整其限制。 

 

對於高盛全球永續股票基金（原名稱：NN （L） 全球永續股票基金）之水耗費及廢棄物強

度評分，已從正在推廣的環境/社會特徵、永續性指標和約束性要素中刪除。廢棄物強度和

水排放透過 ESG 評級以重要性為基礎進行核算，ESG 評級約束要素反映了這些因素在投資

過程中的納入情況。水耗費和廢棄物現已包含在投資策略描述中，以提供這些主題的持續透

明度。 

 

 3.2.3 SFDR第 9條之子基金之 PCD之變更 

 

作為上述 3.所載投資方法進一步調整之一環，將對第 9 條子基金進行變更，以調整 Goldman 

Sachs 影響力股票基金範圍內之用語。更準確地說，以下調整對永續投資目標、永續發展指

標、ESG 整合方法及拘束性要素之原文進行了調整，並為各子基金之關主題調整提供了額外

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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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及限制將視情況於產品層面進行評估及執行。排除條款將不再詳盡列出，取而代之為一

組產品層面具代表性之一致性排除及允許之附加限制。對與「皮革及特種毛皮」相關活動之

限制將被刪除。 

 

ESG 評級、社會評級（僅適用高盛環球社會影響力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原

名稱：NN（L）永續智慧經濟基金））、水耗費強度及廢棄物強度將從正在推廣的環境/社會

特徵、永續性指標和約束性要素中刪除，並被更具主題性之拘束性要素所取代。 

 

4. 加強對「高盛全球永續股票基金（原名稱：NN （L） 全球永續股票基金）」及「高盛

歐洲股票基金（原名稱：NN （L） 歐洲股票基金）」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承諾 

 

某些策略之永續投資(SI)最低承諾將進行更新，以更準確地反映這方面投資組合的組成。董

事會決定增加最低承諾，如下所示： 

 

子基金名稱 目前 SI 之

最低承諾 

預期 SI 之

最低承諾 

高盛全球永續股票基金（原名稱：NN （L） 全球永續股票基金） 20% 50% 

高盛歐洲股票基金（原名稱：NN （L） 歐洲股票基金） 20% 30% 

 

因此，其他環境/社會相關投資之比例也相應降低。 

 

增加對永續投資之最低承諾並不意味著這些子基金之管理方式及歷史資料之證實方式發生變

化。 

 

*** 

 

本通知中說明之變更將於 2024 年 3月 1日生效。 

 

受第 2 部分及第 3 部分所述變更影響之股東得根據公開說明書中規定之程序提交買回請求，

於本通知日期後一個月內免費買回股份。 

 

上述變更將反映於 2024 年 3 月 1 日之新版公開說明書中。公開說明書得於本公司註冊辦公

室免費索取。 

 

更多資訊可於管理公司註冊辦公室索取。 

 

盧森堡，2024年 2 月 1日 

 

董事會 


